
 

江苏大学 农业工程 学院 

2026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实施细则 

 

为做好我院 2026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及录取工作，根据《江苏大学 2026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章程》与《江苏大学 2026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及录取办法》

要求，本着公平、公正和有利于选拔拔尖创新人才的原则，结合我院实际，制定

本实施细则。  

一、招生计划  

我院 2026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学术学位普通计划为 17 人，专业学位博士

研究生招生计划为   2  人，实际招生人数在复试录取阶段将根据学校下达的

招生计划以及考生报考情况作适当调整。 

二、报考条件、报名流程及招生方式 

严格遵照《江苏大学 2026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章程》与《江苏大学 2026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及录取办法》的相关要求和规定执行。 

三、导师招生人数限额 

每位导师招收人数原则上为 1 名；每位符合条件的优秀导师每年自主招收

人数不超过 1 名。 

四、专业基础及综合能力考核办法 

（一）硕博连读招收申请考核办法： 

1、11 月 28 日前由学院组织资格审核，确定名单报研究生院审定后在学

院网站上对外公示不少于 7 日，公示内容包含考生基本信息、取得硕士学位时间、

报考类别、报考导师、科研成果支撑材料（目录）、咨询及申诉渠道等。 

2、12 月 5 日学院组织不少于 5 名博士生导师对考生提交的报名材料进

行评估打分，具体标准详见学院农业工程学科博士生报考材料评价标准（附件）。 

     对推荐考生进行专业基础及能力考核，考核方式采用 PPT 汇报、答辩 形

式，并给出得分（百分制，采用去掉最高分最低分后取平均的方式，低于 60 分

视为复试不合格），确定初步拟录取名单报研究生院审核。 

具体考核方案（含总成绩记分办法）为： 



 

1、材料评估； 

2、面试（考生外语听说能力、学术水平、科研能力、综合素质及在本学科

领域发展的潜力进行综合测评）考核的 PPT 汇报内容要包含：个人简介、硕士

阶段课程情况、英语能力水平、硕士阶段科研工作及学术成果、攻读博士阶段的

学术研究规划等。 

综合总成绩由材料评估、面试两部分成绩组成，材料评估、面试权重分别

为： 30 %、 70 %。 

（二）普通招收、优秀导师自主招收申请考核办法： 

报考“普通招收”、“优秀导师自主招收”考生应及时关注 12 月份中下旬我校

研究生招生信息网（http://yz.ujs.edu.cn）公布的学院剩余招生计划。 

2026 年 3 月 9 日前由学院组织资格审核，确定名单报研究生院审核后在

校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对外公示。 

普通招收英语水平测试通过考生与优秀导师自主招收考生进入综合考核环

节，英语水平测试成绩不计入综合考核。 

综合考核环节由学院复试工作组负责组织专业基础及能力考核，考核方式

采用 PPT 汇报、答辩形式，成绩以百分制计。 

具体考核方案（含记分办法）为： 

1、材料评估(参考硕博连读招收部分评价标准) 

2、面试（考生外语听说能力、学术水平、科研能力、综合素质及在本学科

领域发展的潜力进行综合测评） 

综合总成绩由材料评估、面试两部分成绩组成，材料评估、面试权重分别

为： 30 %、 70 %。 

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考核要求：根据专业学位博士培养要求，对考生的专业

理论基础、工程实践能力、科研能力、已获成果、综合素质等；特别对其参与重

大工程项目或重大科技项目的经历和攻博计划可行性、工程技术创新能力、管理

能力和培养潜质等方面进行重点考查。 

五、录取 

硕博连读招收：学院按照考生考核总成绩以及导师招生人数限额规定确定拟

录取名单报研究生院。 



 

普通招收、优秀导师自主招收：学院按照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考生考核总成

绩从高到低分别排序，根据考核总成绩及本学院剩余计划确定拟录取名单。 

录取类别分为“非定向就业”和“定向就业”两类。非定向博士研究生须在博士

入学前将人事档案和组织关系等转入我校。定向博士研究生在读期间不转人事档

案，录取前，学校与考生及考生工作单位签订定向培养协议，定向就业考生与所

在单位因报考问题而造成不能录取等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未按规定办理人事档

案调转手续和档案审查不合格的考生，将被取消录取资格。 

六、公示和监督渠道 

我院博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实施细则在江苏大学研究生招生信息网

和我院网站公布。我院招生咨询电话为：0511- 80961636  ，联系人： 白     

老师。 

本实施细则由江苏大学 农业工程 学院负责解释，未尽事宜按学校有关文

件执行。 

各类专项博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实施细则参照本细则执行。 

 

 

                                               农业工程 学院 

                                                 2025 年 11 月 27 日 


